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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5 月 28 日，武汉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 2020 年
第 10 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
息公告。湖北一家食品公司生
产的鸭脖、凤爪等产品，因为菌
落总数超标被要求下架、召回。

【说法】民法典规定，因产
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
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产
品投入流通后发现存在缺陷
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及时采
取停止销售、警示、召回等补救
措施；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或
者补救措施不力造成损害扩大

的，对扩大的损害也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依据前款规定采取
召回措施的，生产者、销售者应
当负担被侵权人因此支出的必
要费用。

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韩德云认为，对生产者、销售者
召回缺陷产品的责任作出规
定，强化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是健全市场经济制度，尤其是
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
品、药品领域维护广大消费者
权益的必要举措。

在汽车消费市场上，“问题

车”维权经常需要专业检测，由此
产生检测费，召回期间还将发生
一系列的运输费、交通费，成为横
在消费者维权路上的“拦路虎”。
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将为消费者有
力撑腰。

“缺陷汽车召回事件高发，现
实中经常碰到消费者对汽车召回
期间发生的运输费、交通费等提出
主张的案例。”韩德云说，明确问题
产品召回“埋单人”，将有效倒逼企
业提高产品质量、完善售后服务。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新华社记者 熊丰 周闻韬 谢昊

买到缺陷产品，召回费用谁来“埋单”？

新华社杭州6月9日电（记者殷晓
圣 张璇）8 日下午，由阿里巴巴国际站
举办的首届阿里巴巴网交会正式拉开帷
幕。中国各大工厂的工作人员纷纷打开
直播设备，向屏幕另一头来自全球的批
发商直播卖货。

据主办方介绍，这是今年全球跨境
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线上展会，自6月8
日持续至28日，会有超过一千万名来自
全球的批发商参会。阿里巴巴网交会将
开设6000场跨境B2B直播。网交会还推
出了一系列免费及优惠的跨境贸易服务

产品，涵盖电商出口的各个环节，预计将帮
助商家最多节省60%的履约成本。

阿里巴巴国际站方面表示，公司连接
了中国 100 个特色产业带和 1.5 亿名海外
采购商，今年将推出20场线上展会，帮助
外贸企业解困并实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大

数据匹配供需解决“订单荒”，以全面稳定
的跨境供应链解决“履约难”。

阿里巴巴在5月11日至24日举办的线
上展会数据显示，商家询盘同比增长303%，
意向订单量同比增长473%，已支付订单量同
比增长179%，实收交易总额同比增长109%。

首届阿里巴巴网交会开幕
助外贸企业解决“订单”

6月9日，在宿迁市宿城区中扬镇一家浅水藕套养小
龙虾合作社，工人在给小龙虾喂饲料。

近年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中扬镇积极引导农民
发展浅水藕套养小龙虾为主的综合种养殖产业，建成省
级浅水藕套养小龙虾示范点，面积达1.2万亩，拥有家庭
农场11家，农民专业合作社6家。园区莲藕年亩产量约
5000斤，小龙虾年亩产超200斤，带动600余人就业。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藕“遇”小龙虾 拓宽致富路

6月9日，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学生们通过电子档案学习该县历届身边好人典型
事迹。当日是国际档案日，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城区第
二小学的学生们来到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通过实
物档案和电子档案相结合的参观学习方式，重温该县各
类道德模范典型事迹，在感人至深的好人事迹熏陶中接
受美德教育。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接受美德教育

遭遇侵权，民法典如何定分止争？
遭遇高空抛物，如何讨要说法？好意同乘发生事故，司

机是否需要担责？买了缺陷汽车，召回费用谁“埋单”？

翻开民法典，从社会交往到经济活动，从交通事故到医

疗纠纷，从现实损害到网络侵权，这些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都能找到答案。

【案例】今年 5 月，广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涉高空抛
物、坠物十大案例。其中有一起
案件为珠海某物业公司未尽管
理职责，外墙瓷砖脱落砸伤路
人致死，法院判决物业公司赔
偿89万余元。

【说法】如今城市高楼林
立，人口居住密度大，近年来，
高空抛物造成他人人身和财产
损害的事件在各地时有发生。

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
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
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
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
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
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
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
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
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
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
人追偿。

高空抛物是一种特殊的侵权
行为，通常情况下比较难确定侵
权行为人。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
陈晶莹说，法条中专门规定，如果
不能证明你不是侵权行为人，那
么此时法律推定可能加害的建筑
物使用者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民法典赋予了其追偿权，如果
在赔偿受害人之后，能够确认真
正侵权人时，可以依法向真正的
侵权行为人追偿。

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律师彭
静认为，清除高空抛物是社会治
理的重要内容。彻底根除这一社
会弊病应当从道德、法律和技术
等层面综合施治。在法律层面，要
加大对高空抛物行为的民事追责
和刑事处罚。在技术层面，要充分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对高空
抛物坠物的监控和防范，特别是
根据民法典规定，物业服务企业
要充分履职。

遭遇高空抛物，
如何保护“头顶上的安全”？

【案例】黄先生下班经常免
费搭载住在同一小区的王女
士一道回家，某日回家路上发
生交通事故致王女士受伤。王
女士将黄先生和保险公司告
上法庭，要求其承担全部损失
30 余万元。黄先生大呼冤枉，
做好事还得承担责任，心中愤
愤不平。

【说法】民法典规定，非营
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
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
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

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驾驶人在未收取乘车人任
何费用的情况下，允许乘车人
搭乘其驾驶的机动车，行为符
合社会道德和绿色出行理念，
应受到鼓励和支持。发生交通
事故后，根据公平原则，应减轻
驾驶人的赔偿责任，民法典对
此予以了明确。

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高子
程说：“无偿搭乘车辆，在我们
身边时有发生。遇到确实需要

帮助的人，明明可以让他人搭乘
自己的车，但是又怕出事故承担
赔偿责任而拒绝他人搭乘。民法
典增设‘好意同乘’条款，鼓励人
们助人为乐，符合公序良俗及公
平原则。”

高子程认为，民法典明确了
无偿驾驶人仅是在轻过失时可以
减轻责任，重大过失情况下仍要
承担侵权责任，体现了法律保护
同乘人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在保
护受害人权益和鼓励善良间寻求
平衡的价值取向。

好意帮忙载人，出事故了也要担责？


